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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35  证券简称：中科电气 公告编号：2022-051 

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及部分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 

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公司”）于2021年10月28日披露了《关于控

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及部分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21-075），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余强先生，董事黄雄军先生，高级管理人

员钟连秋先生、张作良先生计划自预披露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，通过

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,161,215股。详情请见公司在中国证监

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。 

2021年12月1日，因上述减持计划的减持数量过半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控股股东的

一致行动人及部分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进展情况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1-080）。 

截至2022年5月17日收盘，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。根据《上市公司股东、董

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等相关规定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    一、股东减持情况 

1、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

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（元/股） 减持股数（股） 减持比例（%） 

余强 

集中竞价交易 2021 年 11 月 37.00 1,159,200 0.1603 

集中竞价交易 2021 年 12 月 37.91 66,000 0.0091 

集中竞价交易 2022 年 2 月 34.23 124,000 0.0171 

集中竞价交易 2022 年 3 月 34.53 160,000 0.0221 

集中竞价交易 2022 年 5 月 27.57 50,000 0.0069 

黄雄军 集中竞价交易 2021 年 11 月 36.56 300,000 0.04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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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连秋 集中竞价交易 2021 年 11 月 39.53 30,000 0.0041 

张作良 集中竞价交易 2021 年 11 月 37.58 58,689 0.0081 

合计 1,947,889 0.2693  

2、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
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

股数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 

余强 

合计持有股份 6,236,800 0.8623% 4,677,600 0.6467%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1,559,200 0.2156% 918,900 0.1270% 

  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4,677,600 0.6467% 3,758,700 0.5197% 

黄雄军 

合计持有股份 1,502,351 0.2077% 1,202,351 0.1662%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375,588 0.0519% 300,588 0.0416% 

  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1,126,763 0.1558% 901,763 0.1247% 

钟连秋 

合计持有股份 454,950 0.0629% 424,950 0.0588%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113,738 0.0157% 106,238 0.0147% 

  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341,212 0.0472% 318,712 0.0441% 

张作良 

合计持有股份 450,757 0.0623% 392,068 0.0542%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112,689 0.0156% 98,017 0.0136% 

  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338,068 0.0467% 294,051 0.0407% 

注：表格中占总股本比例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，系四舍五入原因所致； 

本次减持前后无限售条件股份、有限售条件股份的变化，系 2022 年第一个交易日中国结算公司

深圳分公司根据规定重新计算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年度可转让股份法定额度所致。 

    二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符合《上市公司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

（证监会公告〔2017〕9号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、部

门规章的相关规定。 

2、本次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，上述人员本次减持股份总数未

超过减持计划中约定减持股数，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。 

3、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，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

经营产生影响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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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证明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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